
解釋字號 釋字第28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0年06⽉28⽇

解釋爭點 關稅法對未報稅⽽內銷者以私運論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關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規定：「保稅⼯廠所製造或加

⼯之產品及依前項規定免徵關稅之原料，非經海關核准並按貨品

出廠形態報關繳稅，不得出廠內銷。」同法第五⼗⼀條之⼀規

定：「違反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之規定，將保稅⼯廠之產品或

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內銷者，以私運貨物進⼝論，依海關緝私條

例有關規定處罰。」旨在防⽌逃漏關稅，維持課稅公平，為增進

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按原料為貨物之⼀種，⾃國外進⼝原料，本應依法徵收關

稅。惟國家為⿎勵進⼝原料，在國內製造或加⼯為產品後外銷，

以促進經濟發展，富裕⺠⽣，特在關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⼀項

規定：「外銷品製造廠商，得經海關核准登記為海關管理保稅⼯

廠，其進⼝原料存入保稅⼯廠製造或加⼯產品外銷者，得免徵關

稅。」保稅⼯廠之廠商，如欲改變原意，將保稅⼯廠所製造或加

⼯之產品及存入保稅⼯廠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內銷，則已與⾃外

國進⼝產品及原料內銷者相同，⾃應經海關核准並補徵關稅後⽅

得為之。關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規定：「保稅⼯廠所製造

或加⼯之產品及依前項規定免徵關稅之原料，非經海關核准並按

貨品出廠形態報關繳稅，不得出廠內銷。」及第五⼗⼀條之⼀規

定：「違反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之規定，將保稅⼯廠之產品或

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內銷者，以私運貨物進⼝論，依海關緝私條

例有關規定處罰。」旨在防⽌逃漏關稅，維持課稅公平，為增進

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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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

關稅法第35條之1第2項、第51條之1(75.06.29)

相關文件 抄台灣０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⽢０迪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聲請⼈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六

條之規定，對⾏政法院七⼗七年度判字第三五⼆號確定之終局判

決所適⽤之關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、第五⼗⼀條之⼀，及

海關管理保稅⼯廠辦法第三⼗五條第⼆項等法令，是否牴觸憲法

及侵害⼈⺠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依法納稅義務，呈請解釋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（⼀）關稅法第五⼗⼀條之⼀規定：「違反（同法）第三⼗五條

之⼀第⼆項之規定，將保稅⼯廠之產品或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內

銷者，以私運貨物進⼝論」，該條立法意旨應以處罰⾏為⼈有⾛

私之故意為限。如⾏為⼈事實上不可能有⾛私⾏為也無⾛私故

意，⽽僅屬遲延繳稅，亦擬制為⾛私⾏為，使⼈⺠依法納稅（或

遲納補稅）之義務⼀變為科處⾛私罰鍰；是否有侵害憲法第⼗九

條保障⼈⺠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？以及是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：

「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」之規定？

（⼆）⾏為⼈於能證明無⾛私故意及⾛私⾏為，甚且已經以補稅

⽅式完納稅捐之情形下，仍依⾛私處罰⾏為⼈，是否侵害憲法保

障之⼈⺠財產及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？

（三）謹請求解釋⾏政處分經⾏政法院七⼗七年度判字第三五⼆

號判決予以維持之⾏政處分（ 75.10.09 台中關（74）移字第⼀

六四／五三八號處分書）較原處分（ 74 台中關（74）字第⼀六

四 ／ 五 三 八 號 處 分 書 ） 為 重 ， 違 反 『 更 為 不 利 之 變 更 』

（Refromatio in peius）之禁⽌原則，⾄損害⼈⺠訴訟之權利，

是否牴觸憲法第⼗六條「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」規定之

精神？

⼆、事實

（⼀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–背景說明 

1 聲請⼈於 72.11.23 向財政部申請設立登記為海關管理保稅⼯廠

（ 72.11.23 （72）勝進出⼝字第○九七號申請書–附件⼀）。 

2 聲請⼈保稅⼯廠產品擬為部分內銷，由於係外⼈投資事業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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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內銷部分應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淮，聲請⼈亦已報奉淮

在案（ 73.02.06 經投審（73）秘字第○四八⼆號核淮函–附件

⼆）。

3 73.04.30 聲請⼈向財政部海關總稅務司署申請專案核淮產品

「新型七巧縫衣機」以百分之⼗內銷（附件三)。 

4 73.05.31 海關總稅務司署以（73）台總署徵字第⼆六⼀七號函

淮聲請⼈保稅⼯廠產品「新型七巧縫衣機」在百分之⼗範圍內補

稅內銷（附件四）。

5 73.06.12 聲請⼈以（73）勝財關字第○○⼀○號函向台中關保

稅科申請，在前述專案核淮內銷項下，淮予按⽉預繳保證⾦並辦

理補徵原料稅捐（附件五）。

6 73.06.13 台中關以（73）中普保字第八六八號函就所請內銷產

品按原料課徵進⼝稅捐及先預繳保證⾦再按⽉彙補稅⼄節，淮予

辦理。惟就聲請⼈應繳稅捐總額如超過預繳保證⾦數額時，其超

過部分，則改按成品課稅請聲⼈⾃⾏妥為控制（附件六）。

7 但 73.09.20 財政部修訂「海關管理保稅⼯廠辦法」第三⼗五

條，規定有關內銷成品關稅之核計，應依該產品完稅價格百分之

七⼗按有關稅率核計。⾄於以原料內銷者，則應經貿易主管機關

之核淮（海關管理保稅⼯廠辦法第三⼗五條⼀、⼆、三項–附件

七）。

8 聲請⼈為實現租稅計畫⽬的，即另成立⼀非保稅⼯廠，擬由保

稅⼯廠將原料賣與聲請⼈之關係企業美商０家實業股份有限公

司，再由該公司委託聲請⼈之非保稅⼯廠加⼯，有關法令依據，

除前述辦法第三⼗五條第五項外，另有保稅⼯廠得受託辦理加⼯

業務之財政部釋⽰可循（保稅⼯廠得受託辦理加⼯業務標準與條

件釋⽰–附件八）。 

9 事實上，該非保稅⼯廠確依有關法令奉成立在案（附件九）。 

10 聲請⼈為達上述節稅⽬的，即於 73.12.30，74.05.16分函經

濟部國際貿易局，申請淮予聲請⼈保稅進⼝原料課稅後售予美商

０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再委託國內廠商（即原告公司）製造⽣

產成品，專供內銷（附件⼗)。 

11 74.06.07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淮聲請⼈得將保稅進⼝原料課

稅內銷，其原料及成品合計補稅內銷，額度並須以海關前核淮

（⾒前述第四項所述及附件）「縫衣機」⼆○％、「新型七巧縫

衣機」⼀○％為限，若已照成品辦理課稅內銷部分，則不得再以

原料⽅式提出（附件⼗⼀）。



12 由於聲請⼈於申請按原料進⼝課稅內銷後，即在靜候國貿局

核淮，故在七⼗四年⼀⽉⾄五⽉間，依前述第四項所述在海關核

淮之百分之⼗範圍內，內銷「新型七巧縫衣機」四○⼀六台⾄國

內市場時，即未立即依關稅法第三⼗⼀條補稅。由於在 73.09.20 

以前，該批內銷產品應以原料價格補稅，⽽在 73.09.29 後，則

改為應以成品百分之七⼗補稅；但經國貿局核淮後，則⼜可以原

料價格補稅，兩者稅額差異甚⼤，此所以聲請⼈希望能獲得國貿

局 核 淮 ， 溯 及 淮 以 原 料 價 格 補 徵 進 ⼝ 稅 （ 聲 請 ⼈ 申 請 時 在

73.12.20 –附件⼗可資覆按）。惟既已獲知不得溯及以原料⽅式

提出補稅，聲請⼈即於 74.07.10 向台中關補稅，並經台中 

74.07.18 及 7.22 經收完稅放⼿續在案（附件⼗⼆）。 

13 嗣 74.07.25 法務部調查局台中調查站經⼈密報聲請⼈漏稅，

⾄聲請⼈公司調查，並於同年八⽉⼗九⽇移送台中關處理。台中

關查處發現聲請⼈內銷已經核淮，乃應補稅⽽未依限補稅之問

題，故依關稅法第三⼗⼀條第⼀項轉依同法第五⼗條之規定，科

處應補稅額⼀倍之罰鍰新台幣三、七七八、⼆五三元（附件⼗

三）。

14 聲請⼈不服，向該關聲明異議，由該關將異議移送海關總稅

務司署，經海關總稅務司署於七⼗五年⼆⽉⼆⼗八⽇以關評台

（75）第○○五八號評定書主文欄指⽰「本案應依關稅法第三⼗

五條之⼀及同法第五⼗⼀條之⼀轉依海關管理保稅⼯廠辦法第五

⼗九條規定，再轉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，另為適當之處分」

（附件⼗四）。

15 聲請⼈不服，向財政部提出訴願，經該部以程序不合駁回

（附件⼗五）。

16 台中關乃⼜於七⼗五年⼗⽉九⽇以中關（74）移字第⼀六四

／五三八號處分書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⼗六條科處聲請⼈貨價⼆

倍之罰鍰計新台幣五三、九七五、○四○元（附件⼗六）。

（⼆）所經過之訴訟程序：

1 聲請⼈提起訴願，遭海關總稅務司署以７６台關訴⼰字第○三

○號決定書駁回訴願（附件⼗七）。

2 聲請⼈提起再訴願，亦遭財政部以台財訴字第七六⼀⼆○○三

號駁回再訴願（附件⼗八）。

3 聲請⼈提起⾏政訴訟，⾏政法院以七⼗七年度判字第三五⼆號

判決駁回聲⼈之訴（附件⼗九）。

（三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其內容。



1 關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：「外銷品製造廠商，得經海關核淮登

記為海關管理保稅⼯廠，其進⼝原料存入保⼯廠製造或加⼯產品

外銷者，得免徵關稅。但經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公告不得保稅之原

料，不在此限。保稅⼯廠所製造或加⼯之產品及依前項規定免徵

關稅之原料，非經海關核淮並按貨品出廠形態報關繳稅，不得出

廠內銷。保稅⼯廠之設及管理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」

2 同法第五⼗⼀條之⼀：「違反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之規定，

將保稅⼯廠之產品或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內銷者，以私運貨物進

⼝論，依海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。」

3 海關緝私條例第三⼗六條：「私運貨物進⼝、出⼝或經營私運

貨物者，處貨價⼀倍⾄三倍之罰鍰。起卸、裝運、收受、藏匿、

收買或代銷私運貨物者，處三萬元以下罰鍰；其招僱或引誘他⼈

為之者，亦同。前⼆項私運貨物沒入之。不知為私運貨物⽽有起

卸、裝運、收受、貯藏、購買或代銷之⾏為，經海關查明屬實

者，免罰。」

4 同條例第三條：「本條例稱私運貨物進⼝、出⼝，謂規避檢

查、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，未經向海關申報⽽運輸貨物進、出國

境。但船舶清倉廢品，經報關查驗照章完稅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5 海關管理保稅⼯廠辦法第三⼗五條：「保稅⼯廠產品出⼝應繕

具「保稅⼯廠加⼯外銷品出⼝報單」（簡稱Ｂ９報單），並報明

經監管海關審定之產品單位⽤料清表文號及⾴次，其未經審定

者，報明監管海關收受之申請書號碼，依照⼀般貨物出⼝之規定

向出⼝地海關辦理通關⼿續。前項產品出⼝時，應將「出廠放⾏

單」⼀聯隨運輸⼯具附送⾄出⼝地海關，如出⼝貨物係分裝多⾞

運送，或分次多批運送者，其「出廠放⾏單」上應註記所有裝運

之⾞號及每⾞件數，或各批次之件數，以備海關稽核。」

（四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

1 提出訴願決定書、再訴願決定書及⾏政法院判決如附件⼗七、

⼗八、⼗九。

2 綜觀各該決定書及判決理由，不外為： 

（1）關稅法第五⼗⼀條之⼀以私運貨物進⼝論，為法律擬制規

定，與海關緝私條例第三條規定⾛私之成立要件無關。

（2）⾏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，⼀旦有違法情事發⽣即應

依法論處，⾄其所以導致違法之原因為何，要非所問。

（3）本案台中關原依關稅法第五⼗條規定予以科罰（較輕），

嗣變更處分法條轉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⼗六條規定科處（較



重），既已指明本案原處分所適⽤之法律顯然錯誤，故該變更處

分法條，應不受「⾏政救濟之決定應不重於原處分」之限制。

三、理由

（⼀）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之內容。對於上述⼆、（四）2（1)（2)（3）各有關機關

所作之說明，聲請⼈均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

1 對於可否以法律擬制⽅式侵害⼈⺠財產權之⾒解 

按「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」，為憲法第⼗五條所明定。⼜憲法

第⼆⼗三條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

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、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

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」。查私運貨物進⼝之處罰⾛私⾏為，

依關稅法第三條所下之定義，固然係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。依

該條文之定義，其「規避檢查」、「偷漏關稅」或「逃避管制」

未經向海申報進⼝者，為「私運貨物進⼝」。該「規避」、「偷

漏」、「逃避」，均係含有故意之成分，也惟因其有此故意之成

分，對於社會秩序造成違反，因此⽽有處罰之必要。如⾏為⼈載

運貨物進⼝，並無規避檢查，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之情形，其暫

未繳稅或因海關稅則認定無法立即決定，或因⾏為⼈獲得分期繳

稅或記帳暫緩繳稅權利者，均不因其未繳稅⽽即認定為⾛私⾏

為。甚⾄明顯有偷漏關稅意圖，⽽虛偽陳報所運貨物名稱、數量

或重量者，於顧及其違反社會秩序情節較輕，法律仍不將其視為

「私運貨物進⼝」之⾛私⾏為，⽽僅論以虛報貨物進⼝之較輕處

罰。從⽽，吾⼈應可得⼀結論：（⼀）法律處罰私運貨物進⼝之

⾛私⾏為，係處罰其故意，該故意已包含於「規避檢查」、「偷

漏關稅」、或「逃避管制」等⾏為規範內。（⼆）即使有偷漏關

稅之情形，如情節輕微，仍不能逕以「私運貨物進⼝」之⾛私⾏

為論處。

就本案⾔，歷次⾏政處分及判決非但不曾認為聲請⼈有「偷漏關

稅」、「規避檢查」、「逃避管制」之⾏為，甚且認定聲請⼈並

沒有偷漏關稅的故意，僅以「⾏政罰不以⾏為⼈有故意為要

件」，逕認聲請⼈之⾏為符合關稅法第五⼗⼀條之⼀處罰規定。

其立論不當有如下述：

（1）⼀般⾏政罰雖不以故意為要件，但⾛私⾏為既然立法定義

上以⾛私為要件，則不能等量⿑觀。



（2）⼀般⾏政罰重在⾏為的結果，可不論⾏為⼈有無故意。但

⾛私⾏為立法上同時注重⾏為⼈故意侵害公共秩序之過程及結

果，因此特別規定以有「故意」為構成要件，甚且即有⾛私的故

意，但結果侵害性輕微者，尚不以⾛私論處。故立法上⾛私之處

罰與⼀般⾏政罰不同，非但構成要件需有故意，甚且處罰上有伸

縮性。舉例⽽⾔，⾏⼈不⾛斑⾺線或⾞輛闖紅燈，不論是否故

意，均需處罰，乃因其違反公共秩序，法律上亦無規定其需故意

為之始處罰。⾄於載運貨物進⼝，則必需是有「規避檢查」、

「偷漏關稅」或「逃避管制」等⾏為，始構成⾛私。⽽該等⾏

為，本⾝即含有故意的成分。故「⾏政罰不以故意為要件」此⼀

不成文原則，在本案法條明確規定有故意始處罰之情形下應不成

立，即退⼀萬步⾔，縱認該原則仍然成立，但成文法律與該原則

對立，亦應視為原則下的例外，對特別規定之例外情形仍應就其

特別規定⽽適⽤，⽽不能引⽤原則⽽排除立法上之例外規定。

綜上所述，原處分既承認聲請⼈沒有偷漏關稅之故意，⽽聲請⼈

確實也無偷漏關稅之⾏為，僅係對法令規定繳稅之規定產⽣誤解

及⼈員交接上疏誤（詳⾒訴願、再訴願理由書）致遲延補繳關

稅，以上事實原處分機關均不否認，仍以「⾏政罰不以故意為要

件」對聲請⼈⾛私處以鉅額罰鍰，顯然是不當侵害⼈⺠財產權之

憲法上基本權利。

按聲請⼈並未「偷漏稅捐」，原處分也認為聲請⼈並未故意逃避

關稅，有如前述。且事實上，聲請⼈在遭⼈檢舉，本案經調查

前，即已完成補稅，台中關第⼀次處分並因此認為聲請⼈之⾏為

係遲延繳稅，僅依關稅法第五⼗條作成處分應補稅額⼀倍之罰鍰

之決定。嗣後台中關就本案同⼀事實，另作解釋，轉依關稅法第

五⼗⼀條之⼀⽽為處分，則顯然侵害了⼈⺠依法律納稅義務之保

障，僅說明於下：

（1）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就⾛私⾏為設有定義，需⾏為⼈之

⾏為隱含有⾛私意圖始能成立。且即使有此意圖，如可罰性低、

侵害性較⼩之情形下，仍不應依「⾛私」處罰⽽應轉依較輕之

「虛報貨物進⼝」為處罰，前已述及。此為海關緝私條例之法律

規定，亦即就⾛私⾏為設有例外之處罰規定，如該⾛私⾏為可罰

性甚低，法律規定不應逕⾏⾛私處罰。

（2）本案聲請⼈並無⾛私意圖，僅因關稅法擬制⾏為⼈違反關

稅法第三⼗五條之⼀第⼆項規定者，應以私運貨物進⼝論，⽅擬

制為⾛私。然⽽即使如此，就該擬制之⾛私，仍應審究其⾏為之



侵害性，可罰性如何，分別適⽤法律，⽅符合懲治⾛私之⼀貫立

場。本案聲請⼈既經認定無⾛私意圖，則按照海關管理保稅⼯廠

辦法之管制，應無虞聲請⼈會有⾛私⾏為，且事後聲請⼈確實⼜

主動補繳稅捐，在在與⾛私之構成要件不合，⽽與關稅法第五⼗

條之情形吻合。鑑於真正之⾛私⾏為尚且需衡量⾏為之侵害性、

可罰性，分別依輕重不同之法律處罰；⽽對於聲請⼈並非真正⾛

私⾏為，反⽽依最重之⾛私處罰，顯然是並未周全盡到對聲請⼈

依法納稅義務之憲法保障。謹請求對本案是否同時侵害⼈⺠依法

納稅義務之憲法保障作成解釋。

2 對於「更為不利之變更（Reformatio in Peius）」之⾒解 

按「處罰程序應不得使被處罰⼈因採取請求救濟⽽受更為嚴厲之

判決，若竟有可能遭受更為不利之處罰，則將⼈⼼惶惶，⼈⼈⾃

危，或躊躇或⾃絕於請求救濟之途，此實與爭訟救濟保障權益之

宗旨，背道⽽馳」（城仲模著：⾏政法之基礎理論；第四⼀四、

四⼀五⾴）。或謂依⾏政法院六⼗⼆年判字第⼆九八號之判決：

「依⾏政救濟之法理，除原處分適⽤法律錯誤外，申請復查之結

果，不得為更不利於⾏政救濟⼈之決定」，本案台中關原引⽤關

稅法第五⼗條規定予以處罰，聲請⼈不服訴願，該關乃變更原處

分法條轉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⼗六規定科處，既已指明本案原處

分所適⽤之法律顯然錯誤，應不受「⾏政救濟之決定應不重於原

處分」之限制云云。姑不論上引判決乃係就已遭刪除之所得稅法

第八⼗⼆條對稅額核定（⾏政處分）申請復查案件之情形所做之

說明，與本案處罰案件（⾏政罰）情形迥不相同，原不得援引。

亦即，就⼀般⾏政處分所為之⾏政救濟，如發現原處分適⽤法律

錯誤，為維持法律之公正性與公平性，即使將更不利於聲請⾏政

救濟⼈，惟既非處罰⾏為，並非使聲請⼈更受嚴厲制裁，⽽僅為

合法之待遇，⾃仍應更為適法之決定。然就⾏政罰所為之⾏政救

濟，如發現原處分適⽤法律錯誤，為維持法律之公正性與公平

性，固應為法律之正確適⽤，但不應使被處罰⼈蒙受更嚴厲之制

裁，⽅⾜以⾔保障⼈⺠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其中分野，在

於非處罰程序之⾏政救濟，⼈⺠並無恐懼⼼理，⾏政機關亦無報

復⾊彩。然⽽在處罰程序之⾏政救濟，若不能嚴守「更為不利變

更之禁⽌」原則，勢將如學者所說，⼈⺠將不免恐懼，⽽⾏政機

關亦不免有報復濫權之危險。故為確保憲法賦與⼈⺠之訴訟權

能，⾏政法院六⼗⼆年判字第⼆九八號判決應僅指適⽤於⼀般⾏

政處分之⾏政救濟⽽⾔，對處罰程序之⾏政救濟仍應嚴守「⾏政



罰之⾏政救濟決定應不重於原⾏政罰」，斯⾜以彰憲法保障⼈權

之旨。否則對於⾏為⼈最需要⾏政救濟之⾏政罰，於採取訴願程

序時，隨時有蒙受更不利之陰影，憲法保障⼈⺠有請願、訴願之

權利勢將形同具文，難免有侵害⼈⺠憲法保障之訴願權。

（三）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

前述有關聲請⼈之財產權是否遭非法剝奪，依法納稅之義務是否

遭扭曲，且請願、訴願、訴訟之權利是否因⾏使⽽更遭不利益，

在在均係憲法問題⽽攸關聲請⼈憲法所保障之權益，謹請求鈞院

⼤法官會議解釋。

四、所附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（詳如後附）

此致

司 法 院

聲 請 ⼈：台灣０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⼈：⽢ ０ 迪

代 理 ⼈：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

黃 慶 源律師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八 年 九 ⽉ 六 ⽇




